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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民工工资保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农民工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招用农民工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

位等组织和其他负有支付农民工工资义务的单位、个人（以下称用人单位），

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农民工工资保障工作，并对下级人民政府承担

的农民工工资保障工作进行监督、考核。 

 

第四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农民工工资保障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

检查。 

 

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监察、财政、司法行政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

好保障农民工工资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用人单位义务 

 

第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月或者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向农民

工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不得拖欠或者克扣。 

 

农民工应当与用人单位其他职工同工同酬。 

 

第六条 下列用人单位履行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义务： 

 

（一）建设工程劳务分包企业收到工程款后应当优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二）因建设单位或者工程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与建设工程劳务分包企业

结清工程款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者工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拖

欠的农民工工资。 

 

（三）因工程总承包企业违反规定发包、分包工程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

工程总承包企业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义务。 

 

（四）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得拖欠、克扣。 

 

（五）用人单位采取非全日制用人形式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农民工工资。 

 

（六）因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本级

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先行垫付。 

 



第七条 直接招用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工

实行实名制管理，建立健全职工名册、考勤记录、工资支付等管理台账。 

 

第八条 建设单位和工程总承包企业按时拨付工程款的，应当督促劳务分包企业

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第三章 保障措施 

 

第九条 自治区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以下简称工资保证金）制度。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用工资保证金支付；用人单位按时足额

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退还本金及利息。 

 

第十条 在本自治区从事建设活动招用农民工的，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向建设

工程主管部门申请施工许可证时，应当分别按照工程中标价的百分之二，向

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指定的专门账户缴存工资保证金；

未足额缴存工资保证金的，建设工程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执行相关的农民工工资保障办法。 

 

第十一条 工资保证金实行专户存储，专项支取，一级核算，统一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擅自减免工资保证金。 

 



工资保证金的使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决定。具体收取、支出管理办

法，执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自治区实行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以下简称应急周转金）制度。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下列规定设立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 

 

（一）一类地区不低于一百五十万元； 

 

（二）二类地区不低于一百万元； 

 

（三）三类地区不低于五十万元。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使用应急周转金支付农民工工资： 

 

（一）用人单位负责人欠薪逃匿的； 

 

（二）用人单位破产的； 

 

（三）因不可抗力造成用人单位无支付能力的； 

 

（四）拖欠时间长，涉及数额大，一时无法解决的； 

 

（五）其他不能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形。 

 

应急周转金的使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决定。具体管理办法执行自治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使用应急周转金支付农民工工资后，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

责向有偿还能力的单位追偿。 

 

第十五条 鼓励工程总承包企业将劳务费中的农民工工资直接打入银行农民工

工资账户，由银行直接按时代发工资。 

 

鼓励施工企业将建设工程预算款中的劳务费单独列入账户管理，保障农民工工

资按时足额发放。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可以

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工资的，农民工可以依法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

劳动合同履行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第十七条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应当简化程序，帮助农民工解决拖欠、克扣工资问题。 

 

第十八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供用人单位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信息，帮助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对已

经通过诉讼程序进入执行阶段的追偿农民工工资案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

部门应当配合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 

 

第十九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基层法律服务组织，为农民



工签订劳动合同、主张劳动报酬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

调解决本地区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以及跨地区建设工程等领域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应急工作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理因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第四章 监管措施 

 

第二十一条 上级人民政府对下一级人民政府保障农民工工资工作情况进行考

核，并公布考核情况。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及时协调处理

因拖欠工程款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第二十二条 对未能解决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除必须建设的项目外，上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不再批准其

新建政府投资项目。 

 

对因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关主管部门不

得批准其开发新建设项目和为其办理用地手续。 

 



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业企业，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对其市场准入、招标投标

资格和新开工项目施工许可等进行限制，并予以相应行政处罚。 

 

第二十三条 发展改革部门应当严格执行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制度，对没有资金

来源或者资金不落实的政府投资项目，不得审批。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开工许可证制度，对建设资金不

到位的，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防止因建设资金不到位拖欠农民工工资。 

 

第二十五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下列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时，被检查单

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阻挠： 

 

（一）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二）用人单位建立相关管理台账的情况； 

 

（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 

 

（四）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的情况； 

 

（五）其他与农民工工资有关的情况。 

 

 第二十六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将用人单位支

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系管理，建立健全用人单位支付农民工工

资情况诚信记录，依法实施褒扬惩戒制度。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七条 下级人民政府不履行保障农民工工资工作职责，造成政府投资项

目或者其他建设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第二十八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组织协调和监督检

查职责，或者违法使用工资保证金和应急周转金，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改革等部门不履行保障农民工工资的相关职责，情节严

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九条 直接招用农民工的用人单位未按月或者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以

货币形式直接向农民工及时足额支付工资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

限期支付劳动报酬；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

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农民工加付赔偿金。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履行支付农民工工资义务的，由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责令其按

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农民工加付赔偿金。 

 

第三十一条 劳务派遣单位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以每人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标

准处以罚款，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给被派遣农民工造成损失

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阻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监督检查的，由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